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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

成立大會暨 111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1年 5月 18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府大簡報室 

參、主    席：顏主任委員新章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冊 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俐均 

陸、花蓮縣政府 0206 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會議未

解除列管案辦理情形： 

序號 
列 管

日期 
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

建 議

列 管

情形 

1 
108.02

.01 

「花蓮縣 0206震

災家園重建救助

實施計畫」涉訟

之陳光印、蘇麗

珠及鄭美雲等 3

人受災戶重建救

助金是否發放續

處案。 

建設處 

鑑於本案當事人已獲

刑事判決無罪多時，本

案剩餘之救助金不宜

因等待民事判決而扣

留過久。請於 111年 3

月 31 日前將款項撥

款。唯應請陳君及蘇君

填妥切結書及空白本

票、授權書交縣府留

存，以因應若法院民事

判決必須賠償費用之

需。 

1. 鄭美雲撥款事宜業

已結案。 

2. 本案陳君及蘇君之

剩餘救助金已於111

年 4月 15日奉核撥

款。 

解 除

列管 

2 
110.11

.29 

追加補發予領取

建物救助金受災
建設處 

一、請酌修107.3.19本

委員會通過之「花

蓮縣 0206震災家

依會議決議辦理計畫修

正及公告作業。 

繼 續

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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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
列 管

日期 
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

建 議

列 管

情形 

戶與異地重建戶

救濟相同計畫案 

園重建救助實施

計畫」內容，加註

對參與、不參與異

地重建之受災戶

二者間補助一致

性原則。 

二、決議依據本次會議

補充資料「花蓮

0206地震倒塌建

物受災戶善款補

助原則」，採用模

式 E之數據補助差

額。 

三、另請業務單位於

111年6月30日前

撥付款項。 

3 
111.1.

17 

花蓮縣文化局美

術館整建工程二

期計畫申請經費

5,000萬元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花蓮縣

文化局 
照案通過。 

1. 於2月計畫通過後辦

理動支預算科目事

宜。 

2. 3月份已請原規劃設

計廠商將其預算納

入後，辦理修正設計

作業，刻進行基本設

計修正審查事宜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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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
列 管

日期 
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

建 議

列 管

情形 

最 新

進度。 

4 
111.1.

17 

花蓮縣歷史建築

美崙溪畔日式宿

舍修復計畫申請

經 費 4,820 萬

9,228元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花蓮縣

文化局 
照案通過。 

1. 於2月計畫通過後辦

理動支預算科目事

宜，並於3月辦理備

標作業。 

2. 已辦理旨案統包工

程第 1 次招標於 111

年 4 月 12 日流標，

刻辦理第 2次公告招

標作業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5 
111.1.

17 

花蓮縣文化局復

興街 55號災修補

強整建工程計畫

申請補助 685 萬

8,492元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花蓮縣

文化局 

照案通過。但仍請文化

局補充說明本案與

0206地震之關連性，以

明運用本經費之合理

性。 

 

1. 補請使用執照部分

已完成公告招標，刻

辦理投標廠商評選

審查。 

2. 統包工程部分刻正

辦理第 1 次公告招

標，將於 4/25截標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6 
111.1.

17 

為本縣花蓮市轄

內 各 抽 水 站 受

0206 地震影響致

抽水機組損壞及

建設處 照案通過 

1.於 111年 3月 11日與

花蓮市公所協調，考

量目前花蓮市轄內抽

水站皆有本府編列經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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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
列 管

日期 
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

建 議

列 管

情形 

站體結構物破損

案，申請辦理「花

蓮市區抽水站改

善工程」所需經

費 約 4,150 萬

8,350元整，提請

審議。 

費補助花蓮市公所代

管，且本次經費評估

作業亦由花蓮市公所

調查估算，故花蓮市

公所同意代辦。 

2.於 111年 4月 13日府

建 下 字 第

1110076138 號函正

式函文通知花蓮市公

所代辦，經詢問公所

預計 6月完成委託技

術服務招標、10月完

成工程招標。 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7 
111.1.

17 

為本府「花蓮地

區水資源回收中

心」受 0206地震

影響致災損之污

水處理設備，申

請汰換更新經費

預 估 新 台 幣

3,407萬元一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建設處 

 
照案通過。 

招標文件及設備規範書

圖編製完成，辦理簽核

程序中，預計 5 月份辦

理招標作業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8 
111.1.

17 

縣道 193 線吉安

溪橋及中山橋改
建設處 

一、建議本案修建完成

後，應於橋上碑文

本案已奉核準辦理委託

設計監造勞務工作，已

解 除

列管，



5 

 

序號 
列 管

日期 
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

建 議

列 管

情形 

建工程申請補助

2 億 7,000 萬元

計畫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載明經費由 0206

善款支應。 

二、照案通過。 

於 4月 20日上網招標，

預計於 5 月中旬辦理評

選。 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9 
111.1.

17 

有關本局「花蓮

警光會館耐震補

強整修工程」，申

請 0206地震災害

捐 款 經 費 補 助

1,798 萬 9,670

元案，報請鑒核。 

花蓮縣

警察局 
照案通過。 

本局花蓮警光會館耐震

補強整修工程進度： 

1. 111/4/8完成規劃設

計監造採購案投標廠

商資格審查作業。 

2. 111/4/14 完成評選

優勝廠商作業。 

3. 預計 111/4月底前辦

理優勝廠商議（約）

價作業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10 
111.1.

17 

特種搜救隊訓練

基地建置新建統

包工程物價調整

申 請 補 助 經 費

3,136 萬 18 元計

畫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花蓮縣

消防局 
照案通過。 

本案承商預計 4 月底發

文至本局委託專案管理

單位進行審查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

6 

 

序號 
列 管

日期 
事由 單位 上次決議 辦理情形 

建 議

列 管

情形 

最 新

進度。 

11 
111.1.

17 

本縣防災教育館

裝修工程因應物

價膨脹申請補助

經費 1,800 萬元

計畫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花蓮縣

消防局 

落實防災教育有助於

地震發生時減災，本案

照案通過。 

 

目前擬定室內裝修招標

文件中，預計 5 月上網

公告，6月招標完成，並

於防災教育館建築體完

成後進行施工。 

解 除

列管，

並 於

工 作

報 告

持 續

報 告

最 新

進度。 

 

貳、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有關本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未結案案件列管

情形如下： 

(一)本縣 0206震災民間捐款情形（截至 111年 1月 17日）： 

項目 金額 

A-捐款實際收入(扣除退款) 27億 4,275萬 4,830元 

B-利息(截至 110年 12月) 851萬 1,309元 

C-計畫總核定數 24億 7,478萬 4,664元 

  C1-已結案執行數 4億 3,295萬 6,457元 

  C2-未解除列管案匡列數 20億 4,182萬 8,207元 

D-總捐款剩餘數 

(D=A+B-C) 
2億 7,648萬 1,475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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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會議列管案件為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

未解除列管案計 31 案，辦理情形詳附表，請相關業務單位

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以上洽悉。 

 

二、有關報結計畫執行狀況，報請公鑑。 

本次結案計畫計 2案，已執行數共計 866萬 6,722元。明細如下: 

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已執行數 

1.附表項次 18 建設處 

有關「花蓮縣希望工程安心住宅 

新建工程」重建戶（所有權人）申

請室內裝修施工及審查費用案 

551萬 3,972元 

2.附表項次 21 建設處 

本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街 53巷 5

號、7號因 0206地震後修復房屋

工程費用申請計畫案 

315萬 2,750元 

總執行數 866萬 6,722元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三、有關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運作案 

(一)依據花蓮縣政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第十九

次會議紀錄(附件一)：「參、業務單位工作報告四、…本次會

議未結案件而先予以解除列管，並請花蓮縣政府本於權責繼

續督導者，應於新委員會成立後交由該會繼續追蹤督導」。 

(二)自花蓮縣政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圓滿完成

任務後，由本府行政與研考處列管案件。本委員會已完成成

立，案件列管自 111年 5月起將由本委員會繼續追蹤督導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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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、異地重建戶善款監督委員會議第 18 期第 13 案提案，屏除異

地重建戶，不公平對待，異地重建戶要求善款委員會重新召

開監督會議，報請公鑑。(附件二) 

提案單位：梧桐寓所主委石佩玉君 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梧桐寓所代表石佩玉君111年3月4日陳情書、石佩玉君111年

1月24日、石佩玉君1月25日陳情書及石佩玉君111年1月19日縣長

親民時間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查「花蓮縣0206震災家園重建救助實施計畫」之救助項目及方式，

分為2類，略以分述如下： 

(一)參與本府異地重建方案者，俟本府擇定基地並興建完成安心

住宅後，將以申請人原持有已拆除建築物登記謄本所登記之

產權面積或合法房屋證明所載之持有面積（以下稱原產權面

積），取得安心住宅建築物之產權面積（以下簡稱新產權面積）。

惟實際取得新產權面積大於原產權面積時，應以每坪11萬元

之單價補足其差價；反之，得退還其差價。 

(二)不參與本府異地重建方案者，以申請人原持有已拆除建築物

登記謄本所登記之產權面積或合法房屋證明所載之持有面積，

以每坪11萬元發給重建救助金。 

三、次查「花蓮縣政府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戶第19次會

議紀錄」列管事項序號13案由，最終委員會決議通過採用「模式

E：32,674元/坪，與建物補助合計151,307元/坪，每坪補助差額

41,307元（=151,307-110,000）補助總差額=41,307元 x5020.5＝

207,382,109元。」之方式補助，爰領取救助金受災戶（即上開不

參與本府異地重建方案者）將補助每坪41,307元差額救助金。 

四、綜上，「梧桐寓所」異地重建戶之訴求，陳情比照「花蓮縣政府 0206

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戶第 19次會議紀錄」列管事項序號

13案由之相同救助金相同救濟方案。 

執行小組意見：本案照案通過，提送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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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   議：本案不予通過。  

 

案由二、修正「花蓮縣歷史建築鐵道一、二館0206災後修繕計畫」、「花

蓮縣文化局演藝堂建築震後整建計畫」、「花蓮縣歷史建築美

崙溪畔日式宿舍修復計畫」三案之計畫金額。(附件三) 

提案單位：花蓮縣文化局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局已獲准三案計畫分別為「花蓮縣歷史建築鐵道一、二館0206

災後修繕計畫」、「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堂建築震後整建計畫」、「花

蓮縣歷史建築美崙溪畔日式宿舍修復計畫」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 其「花蓮縣歷史建築鐵道一、二館0206災後修繕計畫」及「花蓮

縣歷史建築美崙溪畔日式宿舍修復計畫」2案，經委託相關專業單

位調查規劃設計後，因所需經費不足使用，故於本次提案，修正

三項計畫經費及辦理內容，以三案計畫總金額不變為原則進行調

整勻支，擬請委員會同意修正，調整經費及修正內容如下表及附

件所示: 

計畫名稱 修正前計畫

金額(元) 

修正後計畫金

額(元) 

修正說明 

花蓮縣文化

局演藝堂建

築震後整建

計畫 

1億2,000萬 9,800萬 

(調減2,200萬) 

部分整建需求設計辦理減項作業，調整

至其他搶修情形較為緊急之二案 

花蓮縣歷史

建築鐵道一、

二館 0206災

後修繕計畫 

510萬2,832 710萬2,832 

(調增200萬) 

本計畫經由建築師事務所辦理細部設

計及受本縣111年3月23日清晨規模6.6

地震影響，部分牆面產生裂縫及相關構

建損壞情形較預期嚴重，爰此須辦理修

正追加，並於三案總金額內勻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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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歷史

建築美崙溪

畔日式宿舍

修復計畫 

4,820萬9,228 6,820萬9,228 

(調增2,000萬) 

有鑑於本縣地震頻繁，將於本次修復建

物增加結構基礎補強設計，減緩爾後地

震所造成之差異沉陷災害，另因美崙溪

日式宿舍群園區腹地廣大，其景觀及地

坪設施皆因地震破損，排水設施損壞，

另本局另案辦理之中廣花蓮電台歷史

建築修復暨環境美化工程，前因0206地

震損壞加劇，雖以前瞻經費辦理修繕，

但其經費仍不足支應，故將中廣花蓮電

台納入本次計畫範圍，辦理景觀及附屬

設施損壞部分。 

總金額 1 億 7,331 萬

2,060 

1億7,331萬2,060 總金額不變 

執行小組意見：本案照案通過，提送委員會審議。 

決        議：本案照案通過。同意經費調整如下: 

(一) 「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堂建築震後整建計畫」調減2,200萬，修正

計畫金額計9,800萬元。 

(二) 「花蓮縣歷史建築鐵道一、二館0206災後修繕計畫」調增200萬，

修正計畫金額計710萬2,832元。 

(三) 「花蓮縣歷史建築美崙溪畔日式宿舍修復計畫」調增2,000萬，

修正計畫金額計6,820萬9,228元。 

  

案由三、修正 110 年強化特種搜救大隊車輛暨搜救裝備器材提升計畫

內搜救犬運輸車經費調整案。(附件四) 

提案單位：花蓮縣消防局 

說    明： 

110年強化特種搜救大隊車輛暨搜救裝備器材提升計畫，計4案進度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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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鈦合金籃式擔架輕型推輪系統組，於111/1/11決標，等待交貨驗

收。 

二、電動油壓撐開器、電動油壓破壞剪及電動油壓推頂桿，於111/4/18

決標，等待交貨驗收。 

三、救災越野車，預計於111/4/22辦理第3次開標。 

四、搜救犬運輸車，於111/2/8、111/2/22、111/3/16辦理辦理招標，

均廢標，經檢討原因有： 

（一）該規格係110年度車款已停產。 

（二）因物價調整，進口費用增加，原編列230萬預算不足，致無廠

商有意願承作。 

（三）為讓採購工作順遂，在預核准預算不變之下，由鈦合金籃式

擔架輕推輪系統組結餘款 50 萬挪至運輸車共計 280 萬，或

准予同意就本計畫總經費互相勻支，以靈活經費運用。提修

正變更計畫，經委員會同意後，再行辦理公告招標作業。 

執行小組意見：本案照案通過提送委員會審議，並建議本計畫總經費

互相勻支。 

決        議： 

一、本案照案通過，並同意本案計畫內總經費相互勻支。 

二、本案計畫器材到位後，建議消防局邀請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

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善政及本委員會委員一同參與相關儀式。 

 

案由四、有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結餘款轉型成立「花蓮縣重大災害民

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」，擬公告花蓮縣 0206 地震災

害捐款人提出異議者返還原捐款之 10%，請討論。(附件五) 

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說  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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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第6條辦理。 

二、 本府於107年2月13日成立0206地震災害捐款專戶、訂定要點、召

開管理及監督委員會以妥善管理0206震災善款，本府已運用0206

捐款收入之90%(已執行比例=計畫匡列數/總收入(含利息)=新臺

幣24億7,478萬4,664元/27億5,126萬6,139元=90%)辦理各項扶

(補)助及重建事宜。 

三、 為使各界捐助0206地震災害之精神發揮最大效益，本府「花蓮縣

政府0206 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」0206地震災害捐款

結餘款轉型成立「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

員會」，用於本縣災害預防及災民救助、災後復原重建等直接有

關之事項，且持續辦理0206震災各項計畫/方案。 

四、 綜上，因應0206地震災害捐款結餘款轉型後續運用，爰依公益勸

募許可辦法第6條公告周知以應捐贈人提出異議，公告期間自111

年5月19日至111年6月18日止，倘經捐贈人提出異議，擬返還民眾

原捐款之10%。另公告期間新提案暫時停止動支經費，待公告期間

截止後，發函告知新提案通過單位動用經費事宜。 

執行小組意見：本案照案通過，提送委員會審議。 

決        議：本案照案通過，並同意公告期間自會議紀錄奉准日起

一個月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 

案由、異地重建戶陳情 0206地震受災戶異地重建停車位不足、監視器

不足及隔音牆或氣密窗設置一案，簽，報請公鑑。 

提案單位：梧桐寓所主委石佩玉君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梧桐寓所代表石佩玉君111年5月9日0206地震受災戶異地重建

43戶陳情書、花蓮縣議會111年5月12日會議字第1110001188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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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二、查旨案受災戶為參與「花蓮縣0206震災家園重建救助實施計畫」

之異地重建方案，異地重建-梧桐寓所業於110年8月30日取得使用

執照並皆已完成交屋搬遷事宜，先予敘明。 

三、旨案「梧桐寓所」異地重建戶之陳情事由臚列： 

（一）停車位只有26格，住戶必須在馬路邊找停車位或每月抽籤決

定車位，造成左右鄰居不和睦。 

（二）因北埔火車站是鐵路局調度車輛的車站，異地重建的梧桐寓

所又位於平交道旁，日夜受其火車隆隆聲，身受其害深。 

（三）交誼廳空蕩，監視器亦不足，四周又採開放無圍牆，住戶深

感恐懼。 

四、綜上，旨案石佩玉君提案訴求將 0206之善款協助設置隔音牆或氣

密窗、監視器及不足之停車位，擬請鈞長同意本府依石君陳情訴求

提案至 111年 5月 18日「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

運用委員會」之臨時動議，並依委員會議決定辦理後續作業。 

決        議： 

一、因現無合適設置停車場之土地及已達法定停車位 26格，不補助另

設停車位，倘需重劃停車格請建設處協助評估。 

二、鄰近鐵路火車聲之隔音設施，請梧桐寓所管委會向臺鐵提出隔音

設施申請。 

三、同意補助監視器，另本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，同意建設處完成

住戶需求評估與廠商估價後設置監視器。 

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4時 10分 

 

 


